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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點條文；並自 106年 7月 18日生效

一、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本局）為鼓勵臺北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進行課程

    教學與行政服務之創新與實驗，以形塑學校特色、提升教學品質及深化學生學習之目的

    ，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適用對象如下：

    （一）臺北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以下簡稱學校及幼兒園）。

    （二）服務於前款學校及幼兒園之校長、園長、專任教師及職員與專任教保服務人員（

          以下簡稱教育人員）。

三、本要點所稱教育創新與實驗，指學校及幼兒園或教育人員在課程、教學或行政服務上，

    所進行創新與實驗之實踐作為。

四、本要點獎助類別如下：

    （一）創新實驗：依據特定教育理念，以學校為範圍，從事教育理念之實踐，依教育部

          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進行學校型態實驗教育之試辦。

    （二）創新課程：進行校本課程或教師社群自發性課程設計之實驗與創新。

    （三）創新教學：在教學中運用新穎的方法、策略與過程，使教學能夠生動活潑而富創

          意。

    （四）創新研究：為解決實際問題的需要，在教育實踐過程中進行之教育研究（含個案

          及長期研究等）。

    （五）創新行政：推展創新與多元的行政措施，以帶動校園活力並提升學校的教與學品

          質。



五、本要點之申請時程為每年六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止，學校及幼兒園得檢附下列備審資料

    函報本局提出申請：

    （一）教育創新與實驗獎助申請書（附件一）。

    （二）授權同意暨切結書（附件二）。

    （三）教育創新與實驗計畫書（附件三）。

    前項第三款教育創新與實驗計畫，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學校或幼兒園名稱

    （二）計畫名稱

    （三）教育理念及計畫特色

    （四）教育創新與實驗規劃

    （五）實施期程及步驟

    （六）經費及人力需求

    （七）預期效益

    （八）自我評鑑之方式

    （九）教育計畫主持人（以下簡稱計畫主持人）及參與人員背景資料。

    教育創新與實驗計畫期程為一學年。但經本局許可續辦者，得予延長，延長期限為一學

    年，至多延長二次。

六、學校及幼兒園得視計畫需要，申請本局特聘教師進行駐校（園）服務，協作創新實驗、

    專長教學、研發教材或教育研究等工作。

    前項申辦程序另依本局相關計畫選用特聘教師。但不另給予補助特聘教師配合款。

七、本局為審查獎助案件，得聘請學者專家、曾獲特殊優良教師或教學卓越獎之教師及相關

    主管人員等，組成審查小組。

    審查以書面審查為原則，著重計畫的符合性、完整性、可行性及創新性。必要時，得邀

    請申請獎助之學校或教育人員列席說明或進行實地訪視。

    前項審查作業本局應於每年八月三十一日前辦理完成，有關審查作業方式與規準，由本

    局依學層另行訂定公告或發函各校。

八、申請者有以下情事之一者，本局得駁回其申請：



    （一）申請不合程序、檢具之資料或文件不備，經通知限期補正，屆期未補正。

    （二）規避、妨礙或拒絕審查小組實地訪視。

    （三）內容有有抄襲、改作或其他侵害他人著作權之情事，經查證屬實。

九、審查結果分為通過、修正後通過及未通過。

    未通過之學校得於修正後提下一年申請。

    審查結果經核定後，函知各校，並於本局網站公告通過學校之申請書及申請資料。

十、通過審查者，本局得依計畫內容，給予經費補助。

    前項補助以學年為單位，經費之編列用以發展教師社群、教育研究、創新教學及實驗課

    程等經常門及資本門。申請創新實驗者，核予最高新臺幣（以下同）五十萬元補助（經

    常門四十萬、資本門十萬）；其餘類別核予最高三十萬元補助（經常門二十五萬、資本

    門五萬）。

十一、依本要點獲補助者，須於翌年一月三十一日前就整體實施計畫辦理情形進行自我檢核

      ，並繳交期中報告一式二份報本局備查。另須於計畫執行期滿後一個月內，提出實施

      成果報告（附件四）一式二份報送本局審核。

十二、績效評估及獎勵

      （一）審核結果做為是否許可辦理計畫續辦之依據。

      （二）審核成果成效卓著者，除頒發獎狀、獎座或獎品外，學校及主管機關之教育人

            員得從優給予獎勵。執行成效不佳者，不得申請下一年度計畫。

      （三）列為學校評鑑、校（園）長年度考績及校（園）長遴選考評之參據並優先提列

            本市陳報教育部辦理教學卓越獎及校長領導卓越獎之獎勵對象。

十三、本局對於得獎案件享有相關成果使用權，進行非營利或教學推廣之用，並得將成果公

      告於教學資源平台及教師教學歷程檔案等網路平台。

      獲獎勵之學校或教育人員應參加本局舉行之公開發表會、學術研討會或教學觀摩會，



      以分享實驗經驗。

十四、同一作品已申請本局高中領先計畫、國中亮點計畫、臺北市教育專業創新或依幼兒園

      及教保服務人員獎勵等相關辦理獲補助或獎勵者，不得重複申請。

      凡於本要點申請期間，同時向不同單位申請獎勵，且在本局公布得獎者前，已獲其他

      單位通知得獎者，應主動告知本局。

十五、本要點所需經費由本局年度相關經費項下支應。


